
海南省海口市私募基金利好政策详情解析

产品名称 海南省海口市私募基金利好政策详情解析

公司名称 深圳市壹佳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深南路1003
号）

联系电话 19866036007 19866036007

产品详情

海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国改基金公司”)是在省国资委的推动下，由海南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成立，旨在通过设立基金的系列运作，对省属企业或其子公司进行投资和参与省属已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等方式，致力培育一批有核心竞争力、有核心团队、有发展前景、有资本价值的优

势企业，为我省国资国企改革事业添砖加瓦。

2018年12月17日，海南国改基金公司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取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人资格，为服务省属企业资本证券化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石。

2018年12月，海南国改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与海南控股兄弟单位海南天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汇能



源”)签订投资协议。1月2日，天汇能源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发布项目股票发行方案及董事会

决议的公告，拟引入海南国改基金公司1.05亿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光伏项目建设。本次投资协议的签

署，标志着海南国改基金公司即将在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道路上实现零的突破，推进公司系统内部业务

协同取得较好成果，为2019年各项业务工作开展奠定殷实基础。(海南发控 国改基金周悦)

投资专项奖励：对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在海口市注册登记且开展投资业
务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给予投资奖励，奖励的实际投资基金规模以扣除政府出资计算。其在海口市上
一年度实际投资额超过2000万元的，按实际投资规模1%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1亿元的，按实际投资规模
1.5%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2亿元的，按实际投资规模2%的比例给予奖励，每支基金奖励总额不超过500
万元。

创投风投机构奖励：对注册在海口市的创投风投机构，投资海口市辖区内企业并形成实体产业的，按其
实际到位投资额1%的比例给予奖励，奖励蕞高不超过500万元。

税收政策：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财富管理机构，可采取“先分后税”的方式，其经营和其他所得，按
照国 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财富管理机构因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其所投资股权而
发生的权益性投资损失，可以按税法规定在税前扣除。符合居民企业条件的财富管理机构直接投资其他
居民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税法规定的，可作为免税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财富管理机构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确有困难并符合减免条件的，报税务
部门批准后，可酌情给予减免。

有奖励也自然就会有约束。按照《海口市促进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申请一次性奖励和补贴的，应承诺1
0年内不迁离海口市，无市金融办出具迁离函件，各职能部门不得为机构办理迁离手续。提前搬迁的，按
年度平均分摊追回奖励和补助。提前搬迁后再回迁的，3年内不得申请奖励、补贴或其他资金资助。符合
海口市级其他产业政策支持条件的，由其自行依规申请，但同类型优惠政策不得重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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